
广河县耕地恢复提升奖补项目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防止耕地非粮化，稳妥有序解决我县苗木占用耕

地问题，通过实施耕地恢复提升奖补项目，可新增耕地约 2930

多亩，进一步增加耕地保有量，恢复耕地地力，提升粮食产量，

增加群众收入，稳定耕地进出平衡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

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者”，为兜牢粮食安全这条底线，做到

藏粮于地。第一批安排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重点用于沿川 5 个乡镇苗木腾退约 1700 多亩，支付耕地恢复

整治相关费用。第二批安排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用于沿川 5 个乡镇苗木腾退约 1230 多亩（以实际腾退亩

数为准）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对耕地内的苗木进行清除、整平、深翻（约 20 公分以上），

种植粮食作物后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后每亩奖补 2000 元。

四、补贴程序

（一）摸底调查。由涉及各乡镇主导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对辖区内苗木和杂物占用耕地进行摸底调查，将结果上报至乡

镇人民政府，乡镇人民政府汇总后上报至县林草中心。



（二）补贴面积验收。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对项

目区耕地整治前、中、后影像进行采集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村

级经济股份合作社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进行施工，利用工程

相机对施工过程进行影像采集（注明项目实施村+地块+面积），

村级经济股份合作社完成清除、整平、深翻（约 20 公分以上）

并种植粮食作物后，乡镇人民政府联合第三方测绘公司会同县

自然资源局、县林草中心进行最终验收。

（三）公示公告。严格按照《甘肃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(甘财扶贫(2021)4 号) 规定要求，

进一步明确公开内容、明确公开时限 (不少于 10 天)。项目实

施村村委会对《广河县耕地恢复提升奖补项目实施方案》、衔接

资金使用情况在项目实施前后在村级公示栏进行公示公告。县

林草中心负责将《广河县耕地恢复提升奖补项目实施方案》在

县政务网站进行公示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并做好公告公示

资料存档备查。

（四）资金申请及提供资料。申请资金时需提供耕地恢复

整治补贴申请表（附营业执照、开户银行许可证等复印件相关

资料）以及其它相关资料，提交村委会审核同意后，由各乡镇

人民政府复核后以正式文件报县林草中心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县林草中心对相关乡镇申请资金材料进

行收集汇总，会议研究同意后向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申请

拨付补贴资金，资金统一拨付到实施项目村的村级股份经济合



作社账户。

（六）建立联农带农机制。享受奖补的实施项目村级股份

经济合作社要将耕地恢复联农带农农户花名登记造册，并在开

展耕地恢复整治时，主要吸纳当地农户务工并按照市场价给与

一定的劳动报酬并登记造册，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 2 月-2025 年 12 月，分 2 批次完成苗木、杂物占

用耕地腾退面积 2930 亩。其中：2024 年第一批完成 1700 亩，

第二批完成 1230 亩（最终以实际面积为准）。力争通过 1-2 年

时间，完成全县耕地腾退工作，并恢复耕地属性、耕地地力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有效推进苗木占用耕地腾退工作，

县林草中心成立了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，

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

由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帮助指导各相关乡镇开展工

作。各相关乡镇要制定专人，协调推进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落

实工作，确保按时限要求完成好此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管理。乡镇负责监督管理村股份经济合作

社等服务主体的财务管理，严防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、虚报、冒

领补贴资金,坚决杜绝违法违纪行为。

（三）健全台账资料。项目开展过程中,做好资料收集工作,

如耕地恢复整治前中后影像资料、耕地恢复联农带农农户花名



册、耕地恢复摸排、整治等各类表格、资金下达文件、实施方

案及验收资料等相关资料台账。


